三、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審查辦法細則

84.1.4醫學院教評會第1次會議修訂

84.6.28醫學院84學年度第1學期教評會議第2次修訂

84.7.6依本校第63次校教評會決議第3次修定

86.5.8醫學院85學年度第2學期教評會第4次修定

86.6.16依本校第74次校教評會修定通過

88.3.10醫學院87學年度第2學期教評會第5次修訂

88.5.27本校第85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1.3.15醫學院9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教評會第6次修訂

91.3.21第九十四次校教評會准予核備

91.6.11醫學院90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院教評會第7次修訂

91.6.28本校第97次校教評會通過

91.12.31醫學院9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教評會第8次修訂

92.1.8本校第102次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92.6.5醫學院9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教評會第9次修訂

92.6.10醫學院91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教評會第10次修訂

94.6.1醫學院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教評會第11次修訂

96.6.20醫學院96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院教評會第12次修訂
98.6.5醫學院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教評會第13次修訂

98.6.16本校第136次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舊制】【新制】二制並行3年(自98學年度至100學年度止)，3年後以新制實施。
（1） 著作審查：

	1. 評分分類及

所佔百分比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1)主要著作：
50%
60%
70%
90%

(2)歸類計分：
50%
40%
30%
10%
（91.12.31院評會）

	2. 主要著作

評分標準
	(1)
依研究主題及目的，研究方法及表達能力，研究能力與研究成果（各項所佔％依教師等級不同，如附件）。

(2)
1-3篇（相關連者）（教授3篇，副教授、助理教授2篇，講師1篇）。【舊制】

2-5篇（相關連者）（教授5篇，副教授4篇、助理教授3篇，講師2篇）。【新制-配合本條文(5)附註c之新制辦理】
(3)
送審教授、副教授者須口頭報告主要著作（採公開方式或僅對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4)
著作審查委員

講    師：校外教授3人

助理教授：校內1人+校外教授3人

副 教 授：校內1人+校外教授3人

教    授：校內2人+校外教授3人 

(5) 附註

a. 送審著作需掛有陽明大學Title（新聘者除外）。

b. 基礎醫學領域及公衛領域送審教授之主要著作必須為通訊作者  (Correspondence)，送審其他等級則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91.3.15院評會）
c. 臨床醫學領域送審教授等級之主要著作必須同時為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Correspondence)，送審其他等級則必須為第一作者。（91.3.15院評會）【舊制】

c. 臨床醫學領域送審教授之主要著作必須為通訊作者(Correspondence)，其中一篇主論文雜誌分類排名之百分比(P 值)需≦10%或IF≧5，送審其他等級則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新制-配合本條文(2)之新制辦理】

d. 舊制講師申請升等副教授其送審著作除博士論文外、需有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之與學位論文研究有關之優良著作。（89.06.16院評會）
e. 不能以在國外研究寫成之論文為主要著作送審教授。

f. 送審著作(含主要著作及參考著作)須為送審前五年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並經送審單位查核且證明者為限，或經出版公開發行者；送審論文為已接受將定期出刊者必須在一年內發表（其一年之起計時間係以該刊物出具證明上所載日期為準），並於發表後二個月內，將其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如有延期，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經校教評會通過報部。送審資料如有偽造等事宜，五年內不受理申請教職。

g. 教師自取得前一職級前之所有著作不得再送審（含送審過之著及未 送審之著作）。

h. 主要著作送審未通過者﹐於下次送審時必須有新發表之主要論文一    篇以上始得送審。（90.06.01院評會）
[依據教育部(86)審字第86079586號函，有關教師升等審查之著作不包括原有學位(碩士或博士)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份]。

	3. 歸類計分

※p:為該雜誌位於SCI、SSCI分類排名中之百分比。
	(1)
刊登雜誌

基礎醫學領域

a) SCI系統：

IF ≥ 10
10

IF ≥ 5或P ≤ 10%
8

IF ≥ 2或P ≤ 25%
6

25﹪< P ≤ 50%
4

50﹪< P ≤ 75%
3

P > 75%
2

b) Non-SCI：




醫學教育雜誌
1.5

餘至多以一點計，刊登於學報或專書之論文。是否列點數，由院教評會審理。

臨床醫學領域



a)
SCI 系統：




IF ≧ 5
8




P ≦ 10%
6




10% < P ≦ 30%
5




30% < P ≦ 50%
4




50% < P ≦ 70%
3




P > 70%
2



b)
Non-SCI：有編輯委員會




Index Medicus
2




Non-Index Medicus
1




醫學教育雜誌
1.5

公共衛生相關科、所教師



A.



a)
SCI 系統：




IF ≧ 5..
8




P ≦ 10%
7




10% < P ≦ 30%
6




30% < P ≦ 50%
5




50% < P ≦ 70%
4




P > 70%
3



b)
Non-SCI：有編輯委員會




Index Medicus
2




Non-Index Medicus
1




醫學教育雜誌
1.5

＊為培育本土性雜誌暨鼓勵老師發表著作，將中華衛誌、醫務管理期刊、管理學報、勞工安全衛生季刊、環境保護期刊、工業工程學刊、醫療資訊雜誌、台灣研究季刊、社工學刊、中國統計學報、Journal of Biopharmaceutical Statistics、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Behavioral Statistics納入Index Medicus 計分，為二分。（91.03.15院評會）


B.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系統：




P < 2%
8




P < 10%
7




10% ≦ P < 30%
6




30% ≦ P < 50%
5




50% ≦ P < 70%
4




P ≧ 70%
3


 (2)性質




原始論著
3




病例分析，研究簡報
2




病例報告
1

 (3)作者排名




第一作者
5




第二作者
3




第三作者
1




第四作者以上
0.5




通信作者或論文指導者
5

相同貢獻作者(Equal Contribution)：採計相同貢獻作者計分者，須附該論文註明「相同貢獻作者」部份之影本。

1. 有2-3位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計分。

2. 有4-6位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60%計分。

3. 有7位及以上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20%計分。

4. 相同貢獻之作者均視為同一排序，其後一位作者之排序則以其在所有作者中之序位計算加權分數；以上計分若未達0.5分者均以0.5分計分。
*新課程教案歸類計分點數計算：（91.12.31院評會）
（1） 刊登雜誌：比照中華醫誌計分，為2分

（2） 性質：比照「病例報告」以1分採計。

（3） 作者排名：單一作者6分

多人合作：（最多4人以內）

第一作者：5分

第二作者：3分

第三、四作者：1分

（4） 教案創作不得為教師聘任升等之主論文。

（5） 每位教師送審課程教案數目不得超過五個，超過五個以五個計。


累積歸類滿分：(超過者以滿分計)




教　　授：500




副 教 授：400




助理教授：300




講　　師：200

*送審論文必需為研究論文，否則不列入歸類計分。（851128院評會）
*著作送審者除講師外，歸類計分必須達總分70％方可申請（已具部定證書申請同等級教職之新聘教師不受此限。）。（92.6.05院評會）
*主要著作亦併入歸類計分。

	4、
總計分算法：（歸類計分x%）＋（主要著作x%），%視不同等級而不同，主要著作之計分為前列 2 之 (4) 各審查委員之平均。70分（含）為及格。


(二)教學服務審查：

	１、各項評分百分比
	

教學
服務
年資

基礎
70%
20%
10%
（91.3.15院評會）
臨床
45%
45%
10%

公衛
60%
30%
10%

	
Ａ、教學

授課時數須達到教育部要求
	

授課及各項教學
        1.論文及研究指導



（門診、急診、病房、開刀房）
2.研討會

基礎
50
20
（91.3.15院評會）
臨床
35
10

公衛
35
25

	
Ｂ、服務
	

校內服務（單位內行政及
校外（學會活動、著作、
學術活動代表或主持人等）
計畫之評審及其他）

基礎
15
5
（91.3.15院評會）
臨床
35
10

公衛
20
10

	
Ｃ、年資
	最低基本年資：7分，以後1分∕1年，最高10分。

	2.去除最高與最低二份評分後，其餘委員評分平均。
	

	3.於科系所初審時，教學服務審查總分70分（含）為及格。成績未達70分，不得送件。（91.1.3院評會）


註：醫學系依該系教師教學服務辦法審查。

（三）審查結果：

1.審查總成績以70分（含）為及格，計算方法如下：

總成績 ＝ 研究 ×70% ＋（教學、服務）×30%

2.院教評會（複審）：2/3以上委員出席開會，2/3（含）以上出席委員同意為通過，不得投棄權票，以上表決均為無記名投票。

3.審查結果經院教評會評分，以平均70分（含70分）為通過。（91.1.3院評會）學、服務）×30%

4.院教評會（複審）：2/3以上委員出席開會，2/3（含）以上出席委員同意為通過，不得投棄權票，以上表決均為無記名投票。

5.審查結果經院教評會評分，以平均70分（含70分）為通過。（91.1.3院評會）
